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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仁满族自治县冰葡萄酒管理条例

（2011 年 12 月 24 日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2 年 3 月 30 日

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2012 年 4 月 10 日桓仁满族自治县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2020 年 12 月 25 日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修改  2021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桓仁冰葡萄酒生产经营管

理，规范冰葡萄种植和冰葡萄酒生产经营秩序，

保证桓仁冰葡萄酒的质量和特色，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法律法规，

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自治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冰葡

萄种植、生产及冰葡萄酒酿造、经营的单位和

个人，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冰葡萄酒是指以特殊

品种优质葡萄为原料，推迟葡萄正常采收期，

当气温持续低于 -7℃，在结冰状态下采收，通

过压榨、发酵酿制而成的葡萄酒。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冰葡萄酒管

理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农业行政、市场监督管理

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分别对冰葡萄及冰葡萄酒

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冰葡萄种植基地应当向自治县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冰葡萄的生产应当达到无公害农产品质量

标准。

第六条  冰葡萄酒酿造企业应当有与本企

业生产规模相一致的冰葡萄种植基地。

新建、改建的冰葡萄酒酿造企业实行投资

项目备案管理制度。

第七条  冰葡萄酒酿造企业应当制定采购

冰葡萄的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建立收购档案，

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二年。

第八条  冰葡萄酒酿造企业生产的冰葡萄

酒与本企业收购的冰葡萄数量和质量应当相匹

配，生产的冰葡萄酒应当标注产品识别编码，

并注明原料产地。

第九条  冰葡萄酒酿造企业不得使用人工

冷冻的葡萄代替冰葡萄酒原料，禁止加入外源

糖和增稠剂。

第十条  禁止生产和经营不符合质量安全

标准的冰葡萄酒。

禁止在酿造、经营的冰葡萄酒中掺杂、掺假，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

产品。

禁止生产、经营无质量合格证明、无标签

或者标签残缺不清、未标注原料产地、未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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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编码的冰葡萄酒。

第十一条  冰葡萄酒生产和经营者不得伪

造产地，不得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对冰

葡萄酒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不得假冒

他人注册商标。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冰葡萄酒特

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冰葡

萄酒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

知名冰葡萄酒相混淆。

第十二条  冰葡萄酒生产和经营者不得利

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企业规模、种植基地

及冰葡萄酒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

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

宣传。

第十三条  未经授权，冰葡萄酒生产和经

营者不得在产品标识及宣传资料中使用“桓仁

冰酒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第十四条  冰葡萄酒酿造企业应当建立冰

葡萄酒出厂检验记录制度，查验出厂冰葡萄酒

的检验合格证和安全状况，并如实记录冰葡萄

酒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

检验合格证号、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销售

日期等内容。并按批次为购货者出具冰葡萄酒

质量检测报告及销售单据等资料，保存期不得

少于二年。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冰葡

萄酒流通溯源制度。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行政

管理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冰葡萄酒安全年度

监督管理计划，并按照年度计划组织开展工作。

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冰葡萄酒

进行抽样检验。

第十七条  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建立冰葡萄酒酿造企业和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

档案，记录许可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

法行为查处等情况；根据信用档案的记录，对

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冰葡萄酒酿造经营者增加监

督检查频次。

第十八条  自治县农业行政、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履行各自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

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的冰葡萄酒进行抽样检

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

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冰葡萄酒，违法使用的原料、添加剂、

相关产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或者被污染

的工具、设备；

（五）查封违法从事冰葡萄酒生产经营活

动的场所。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 5000 元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依法吊销生产许

可证。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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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给予处罚。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

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相关规定给予

处罚。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

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自治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

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徇私舞

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12 年 4 月 10 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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